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学业考核不合格情况说明
	学号/姓名
	
	入学年月
	
	指导教师
	

	学    院
	
	学科/专业
	

	培养方式
	□  非定向
	□  定向、委培
	□  留学生
	□ 同等学力人员

	[bookmark: _GoBack]学业考核不合格原因：（须提供后续学业规划、论文规划。可另附页，另附材料需经导师签字、学院领导审定、留学生须经国教院分管院长审定）
本人申请继续学业，











学生手写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指导教师意见
	后续学业、论文规划是否与导师认真探讨：□是 □否
导师建议：


指导教师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院审核
	



主管教学院长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国教院分管院长（留学生）：
    （盖章） 

	备注
	




注：材料经审核后学生在“学业考核、预警、分流 ”模块中的“学年考核信息”界面提交此表及后续学业规划及论文计划
